
注：公司为金花投资有限公司银行借款

１

，

８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期限

２００４．１２．１０－２００８．１２．３０

，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西执证

字第

０５

号执行通知书，债权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金花投资有限公司、陕

西天信实业发有限责任公司及本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十）职工安置情况

根据公司与华汉实业及曲江文旅三方签署的《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职工安置依照“人随资产走”的

原则，由华汉实业负责安置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职工。

华汉实业就上市公司职工安置的有关事宜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声明及承诺：

１

、愿意随拟出售资产一并转移的职工的安置方案

（

１

）资产交割日前与长安信息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职工（不含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在岗、在职、待岗、内退人员等）按调动工

作方式从长安信息调动到华汉实业工作， 其劳动关系相应由长安信息转移到华汉实业， 长安信息不再向该等职工支付经济补偿

金。华汉实业应在本次重组方案生效之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期间与上述职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该等职工经长安信息认可的工龄将

连续计算为其在华汉实业的工龄。

（

２

）长安信息退休人员因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其管理服务关系转由华汉实业续接。

（

３

）长安信息现有供养的工伤遗属（如有）和因病和非因工遗属（如有）的生活困难补助费转由华汉实业继续发放。

（

４

）职工安置到华汉实业后，其工作岗位、劳动条件、薪酬福利待遇等按照华汉实业的劳动用工、薪酬等相关制度规定执行。

２

、不愿意随拟出售资产一并转移的职工的安置方案

不愿意随拟出售资产一并转移的职工，适用以下安置方案：

（

１

）职工自谋职业

如果职工本人在本次重组方案生效之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期间内自行联系到其他用人单位接收的， 可向长安信息提出申请按

调动工作办理相关手续，华汉实业不代替长安信息向其计付经济补偿金。

如职工本人在本次重组方案生效之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期间内不愿意被安置到华汉实业工作、 也未自行联系到其他用人单位

接收的，可向长安信息提出自谋职业申请，视同与公司协商一致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由华汉实业代替长安信息向其计付经济

补偿金。

（

２

）解除劳动合同

列入安置范围的在职职工，如在本次重组方案生效之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期间内不愿意接受华汉实业安置、也未自行联系到其

他用人单位接收、同时也未提出自谋职业申请的，由长安信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解除劳

动合同。

对于上述职工，由华汉实业代替长安信息向其计付经济补偿金，华汉实业代为支付上述经济补偿金后不得向长安信息追偿。

经济补偿金计算方法为：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含奖金）

×

公司认可的职工工作年限。如果职工月平

均工资超过其所在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 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标准按本地区上年度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三倍支付。

（十一）拟出售资产权属情况

１

、固定资产

根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磊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７

号《拟置出资产专项审核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拟出售资产固定

资产账面净值为

２３１．１０

万元，明细如下：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

万元

）

固定资产

－

车辆

２２４．０３

固定资产

－

电子设备

７．０７

固定资产合计

２３１．１０

上述固定资产未设有抵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对于资产转移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２

、股权

根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中磊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８８

号《审计报告》及中磊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７

号《拟置出资产专项审核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拟出售资产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净值为

１

，

４９６．００

万元，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初始投资成本

（

万元

）

所占

比例

账面值

（

万元

）

减值准备

（

万元

）

海南长安国际制药有限公司

４

，

６６９．０９ ２６．５％ ０．００

洋浦长安医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９００．００ ９５％ １

，

９００．００ １

，

９００．００

长信大药房有限公司

３０６．００ ５１％ ３０６．００

北京世杰医疗投资管理公司

１

，

１９０．００ ７０％ １

，

１９０．００

合计

３

，

３９６．００ １

，

９００．００

注：公司原持有海南制药

５１％

的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司将委托西安长信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海南制药

２４．５０％

股权作价

２０００

万元转让与海南光辉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公司剩余的海南制药

２６．５０％

股权自

９

月

２８

日起采用权益法核

算，由于海南制药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的净资产为

－８

，

２１９

，

２５５．１３

元，故海南制药

２６．５０％

股权的帐面价值为

０

元。

上述股权未设有质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对于资产转移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二、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

（一）拟购买资产整体情况

本次交易，长安信息拟购买曲江文旅文化旅游类资产。具体包括：

◆

股权类资产：大雁塔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大明宫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城墙公司

１００％

股权；唐艺坊公司

１００％

股权；酒店管理

公司

１００％

股权；曲江旅行社

１００％

股权；百仕通旅行社

４０％

股权；阳光旅行社

４３％

股权；友联旅行社

５６．０１％

股权等；

◆

景区运营管理业务：大唐芙蓉园、曲江池及唐城墙遗址公园景区运营管理业务；

◆

其他资产及业务：御宴宫、芳林苑、唐集市、唐华宾馆、唐华乐府、大唐博相府、海洋公园等资产及业务；

◆

“大唐芙蓉园”、“大唐圣境”、“龙龙吉祥物”等注册商标。

上述资产具体范围与明细以出售基准日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为准。

拟注入标的资产概况如下图所示：

１

、股权类资产情况

（

１

）大雁塔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

①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安曲江大雁塔景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曲江新区广场东路

３

号

法定代表人：蔡祥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３８０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公园绿地的养护管理；绿化工程施工；物业管理；礼仪服务、景区游览服务；土建及安装工程；机电产

品；建筑材料、五金家电、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②

大雁塔管理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大雁塔管理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向城市公共物业提供高品质的日常维护和运营管理服务。 此外， 还具有绿化工程施工二级资

质，开展景区绿化工程施工服务。

目前大雁塔管理公司主要负责大雁塔景区（不包含大雁塔门票收入）、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等景区的

运营管理服务。

景区名称 委托人 年酬金

（

万元

）

委托内容

大雁塔景区

曲江社会中心

１

，

５２５．９１

受托对景区提供管理服务

，

主要包括

：

安全保卫

、

市容保洁卫生

；

绿化

、

工程维护

；

市政公用设施的

使用维护和管理

；

参观

、

接待

、

运营管理等

。

委托期

限为

２０

年

，

委托期限届满

，

曲江文旅在同等条件下

有优先续展权

。

大唐不夜城

８０１．５４

开元广场

５０６．６４

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

１５５．７０

合计

２

，

９８９．７９

此外，上述景区亦可开展经营性活动。景区的经营性收入分配方式为：第一至五年期间，景区的经营性收入

１００％

归大雁塔管理

公司所有；第六至十年期间，景区的经营性收入

９２％

归大雁塔管理公司所有；第十一至十五年期间，景区的经营性收入

９０％

归大雁

塔管理公司所有；第十六至二十年期间，景区的经营性收入

８８％

归曲大雁塔管理公司所有。

③

大雁塔管理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景区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

，

０５３．１８ ４

，

４１４．３２ ３

，

７０１．４４

总负债

２

，

８８８．８８ １

，

７８５．４５ ２

，

０５８．６６

所有者权益

３

，

１６４．３０ ２

，

６２８．８７ １

，

６４２．７８

项目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８

，

７１２．６４ ７

，

２５１．１１ ６

，

２７４．１５

营业利润

１

，

８５５．３９ １

，

０３４．８８ １

，

０３３．５９

利润总额

１

，

９０３．５１ １

，

０２０．２０ １

，

２２５．３７

净利润

１

，

６１６．２９ ９８６．０９ ９１３．６３

大雁塔管理公司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大雁塔管理公司成立。

大雁塔管理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由曲江文化集团、西安曲江新区沁园旅游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沁园公司”）共同出

资设立，该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其中曲江文化集团以现金出资

４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８０％

；沁园公司出资

１００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２０％

。本次出资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东会陕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５０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８０％

西安曲江新区沁园旅游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０％

合计

５００ １００％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沁园公司与西安唐华旅游景观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唐华景观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沁园公司将其持

有的大雁塔管理公司

２０％

的股权转让唐华景观公司。本次股权变动完成后，大雁塔管理公司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８０％

西安唐华旅游景观开发公司

１００ ２０％

合计

５００ １００％

３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经大雁塔管理公司股东会决议，大雁塔管理公司注册资本由

５００

万元增至

５７５

万元，新增资本由唐华景观公司

投入，投入方式为大雁塔管理公司以被吸收合并方沁园公司经评估后的净资产（每股股权整合净资产价值

１．１

元人民币）进行增资，

增资额为

７５

万元。本次增资经陕西华西会计师事务所陕华西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０２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本次增资完成后，大雁塔管

理公司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６９．５７％

西安唐华旅游景观开发公司

１７５ ３０．４３％

合计

５７５ １００％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曲江文化集团、唐华景观公司分别与曲江文旅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曲江文化集团、唐华景观公司分别将

其持有的大雁塔管理公司

６９．５７％

、

３０．４３％

的股权转让给曲江文旅，转让价格分别为

３４０

万元、

１４８．７５

万元。上述转让价格根据正衡评

估出具的“西正衡评报字（

２００７

）

２８８

号”《西安曲江大雁塔景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企业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的评估结果予以确定。

陕西省国资委出具了陕国资产权发［

２０１０

］

４４５

号文对本次股权转让予以确认。本次股权变动完成后，大雁塔管理公司股权结构见

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５７５ １００％

合计

５７５ １００％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６

日，第二次增资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６

日，经大雁塔管理公司股东曲江文旅决定，大雁塔管理公司注册资本由

５７５

万元增至

１０００

万元，由公司申请将未分

配利润

４２５

万元转增实收资本，转增基准日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增资经希格玛希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本次增资完成后，大雁塔管理公司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⑤

权属状况

拟注入的大雁塔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类资产未设有质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该等股权资产不存

在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２

）大明宫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

①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西安曲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曲江新区芙蓉南路

１６９

号北侧

８

楼

８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李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０５４４１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管理与经营；旅游项目的开发和经营；旅游产品的开发与销售；物业管理；

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各类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策划及咨询；舞台、灯光音响设备的租赁；计算机软硬件及相关电子产品的开

发、销售；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日用品、体育用品的销售（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②

大明宫管理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历经三年建设，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正式开园。大明宫管理公司与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办

公室签订《大明宫遗址公园景区管理协议》，全面负责景区的运营管理，主要包括景区内的安全保卫；保洁卫生；绿化、养护和管理；

公用设施、设备的使用、维护和管理；参观、接待、经营管理以及档案资料管理等。该协议的有效期为

２０

年，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协议期满，在同等条件下大明宫管理公司具有优先续展权。大明宫管理公司的管理酬金为人民币

１９

，

０５０

万元

／

年，按月

支付。由于目前大明宫景区尚未竣工，个别项目未达到交付管理的条件，大明宫管理公司也未提供相关管理服务，鉴于此，经协议

双方协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的月管理费酬金为上述月管理费酬金的

６０％

，总计

２

，

８５７．５

万元。协议双方约定，每

三年可根据服务内容、服务标准等因素的变化协商调整上述年度管理酬金。此外，大明宫管理公司亦可在景区内开展经营性活动，

经营活动收入归大明宫管理公司所有。

③

大明宫管理公司主要会计数据

项目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

，

３７７．４１

总负债

２

，

３３６．４２

所有者权益

３

，

０４０．９９

项目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９９１．５６

营业利润

５４．８８

利润总额

６３．２４

净利润

４６．１７

④

大明宫管理公司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大明宫管理公司成立

大明宫管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由西安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明宫投资公司”）以货币出资设立，该

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全部由大明宫投资公司缴付，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本次出资经陕西正德信会计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所出具的陕正德信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４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公司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西安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将其持有的大明宫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全部转让给曲江文旅，双方

在

１０

月

２５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约定，陕西省国资委出具陕国资产权发［

２０１０

］

４４５

号文件同意此次股权转

让。此次转让后，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３０００ １００％

⑤

权属状况

拟注入的大明宫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类资产未设有质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该等股权资产不存

在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３

）城墙公司

１００％

股权

①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西安曲江城墙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曲江新区芙蓉西路

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姚立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０５６４４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与销售（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

目）。

②

城墙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城墙公司主要负责西安明城墙景区的运营管理，坚持深入发掘城墙历史文化遗存，加大提炼、整合、创新的力度，在充分展示

中国历史文化精髓的同时，给千年古城墙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体验，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

客更好地走进历史，感受人文。

③

城墙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９１４．２２

总负债

８６５．５４

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４８．６８

项目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０９６．１４

营业利润

５８．８８

利润总额

６７．３６

净利润

４８．６８

④

城墙公司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城墙公司成立。

城墙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由曲江文旅以货币出资设立，该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全部由曲江文旅以现金缴

付，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本次出资经希格玛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所出具的希会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⑤

权属状况

拟注入的城墙公司

１００％

股权类资产未设有质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该等股权资产不存在重大

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４

）酒店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

①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安曲江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曲江新区芙蓉西路

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贾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０５２３９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酒店管理及策划；酒店物业管理及策划；酒店用品销售（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②

酒店管理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酒店管理公司是曲江文旅文化旅游产业链条上重要的组成部分，负责餐饮及酒店的策划、运营和管理。通过深度挖掘传统文

化资源，实现了“文化主题”与餐饮酒店消费市场的良好对接，树立起特色鲜明的“文化餐饮”及“主题酒店”品牌。同时，酒店管理公

司通过与曲江文旅其他业务板块的协同与整合，最大限度的挖掘文化旅游市场价值。

③

酒店管理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１７．８６ ４９４．６４

总负债

１１４．６８ ７．７４

所有者权益

７０３．１８ ４８６．９０

项目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７２．３１ －－

营业利润

１５９．９２ －１８．８０

利润总额

１５９．９２ －１８．８０

净利润

１１８．２８ －１３．１０

④

酒店管理公司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酒店管理公司成立。

酒店管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由曲江文旅以货币出资设立，该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曲江文旅以现金缴付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本次出资经西安汉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所出具的西汉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７２

号《验资报告》验

证确认。

⑤

权属状况

拟注入的酒店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类资产未设有质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该等股权资产不存在

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５

）唐艺坊公司

１００％

股权

①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安唐艺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曲江新区芙蓉西路

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贾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７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２７５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类：各类大型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策划；旅游纪念品、工艺礼品、家庭装饰品的设计、开发、加

工、销售；企业形象策划、设计；货物与技术进出口经营（国家禁止和限制的经营范围除外）；空间城市雕塑（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

置许可项目）。

②

唐艺坊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唐艺坊专业从事旅游纪念品、工艺礼品、艺术品等的设计、开发、加工、销售，并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继承与创新，用多

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将文化创意行业与旅游行业完美结合。其产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瓷器系列、文物高仿品系列、

佛文化礼品系列和名人字画系列及兵马俑产品等

３０

余类，

４００

余款。

③

唐艺坊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０２．０７ １

，

１０９．２２ ７７３．８９

总负债

４４．７０ ２２４．１３ １１１．７１

所有者权益

７５７．３８ ８８５．０９ ６６２．１８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２５６．２２ ７１８．４８ ６１２．１８

营业利润

５．４８ ２９９．３１ ７２．４１

利润总额

９．４４ ２９９．２０ ７２．３７

净利润

２．５３ ２２２．９１ ５５．６８

④

唐艺坊公司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唐艺坊公司成立。

唐艺坊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由西安大唐芙蓉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芙蓉园公司”）、西安紫薇装饰城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紫薇公司”）、广州市灵燕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燕公司”）以货币出资设立，该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

７００

万元，芙蓉

园公司、紫薇公司、灵燕公司以现金分别缴付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０

万元、

３００

万元，各占注册资本的

２８．５７％

、

２８．５７％

、

４２．８６％

。本次出

资经陕西正德信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陕正德信会验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８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成立时的名称为“西安唐艺坊礼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艺坊礼品公司”）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西安大唐芙蓉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２８．５７％

西安紫薇装饰城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２８．５７％

广州市灵燕广告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４２．８６％

合 计

７００ １００％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唐艺坊礼品公司召开了股东会会议，紫薇公司、灵燕公司同意将其持有唐艺坊礼品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芙

蓉园公司，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确认。在本次会议上，紫薇公司、灵燕公司分别与芙蓉园公司签订了《出资转让协议》，将其持有

唐艺坊礼品公司股权（各占

２８．５７％

、

４２．８６％

）进行了转让，本次股权转让后，唐艺坊礼品公司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西安大唐芙蓉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７００ １００％

曲江管委会对曲江文旅本次以受让股份形式收购唐艺坊公司股权出具了批复文件（西曲江发［

２００８

］

２５１

号）。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股东名称变更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根据股东会决议，西安大唐芙蓉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因此西安唐艺坊

礼品有限公司的股东也由西安大唐芙蓉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名称变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西安唐艺坊礼品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西安唐艺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⑤

权属状况

拟注入的唐艺坊公司

１００％

股权类资产未设有质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该等股权资产不存在重

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６

）曲江旅行社

１００％

股权

①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西安曲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芙蓉西路

９９

号唐市

Ｂ１８

法定代表人：鬲永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０５３０２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在许可期限内经营）；一般经营项目：旅游艺术品销售，旅游景点门票

的销售，火车、飞机等交通票务代订，各类大型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及展会的组织策划（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②

曲江旅行社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曲江旅行社拥有一大批多年从事旅游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和高素质的接待队伍，下设入境欧美部、入境港澳台东南亚部、

入境日韩部、国内组团部、会议会奖部、专项旅游部、同业部、门市管理部、电子商务部等十余个业务部门，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研

发多元化旅游产品，不断突破创新。

③

曲江旅行社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４１．５１ ３０１．４６

总负债

６３７．９４ ５．７７

所有者权益

２０３．５７ ２９５．６９

项目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４

，

４８６．４０ －－

营业利润

－１２９．５８ －５．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２３．１５ －５．００

净利润

－９２．１２ －４．３１

④

曲江旅行社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曲江旅行社成立

曲江国际旅行社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由曲江文旅以货币出资设立，该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全部由曲江文旅缴

付，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本次出资经西安汉都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所出具的西汉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６４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⑤

权属状况

拟注入的曲江旅行社

１００％

股权类资产未设有质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该等股权资产不存在重

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７

）友联旅行社

５６．０１％

股权

①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陕西友联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南关正街

３

号

８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 鬲永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４６３．２４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０２４０３

经营范围：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凭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旅游信息咨询；承办会议及展览；旅

游商品、工艺礼品（金银饰品除外）的销售。

②

友联旅行社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友联旅行社成立十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旅游经验，培养了一支素质高、业务精、多语言的专业旅游队伍，紧紧围绕旅游规范

化、个性化、休闲化以及日益与商务、文化、环保相结合的趋势，国际与国内旅游业务并举，努力开拓具有自己特色的精品旅游产

品，如奖励旅游、商务旅游、会展旅游、生态旅游等。

③

友联旅行社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０３．４９ ７２７．０８ ７４９．７０

总负债

３９３．８１ ６１２．９４ ５６６．９１

所有者权益

４０９．６８ １１４．１４ １８２．７９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０７１．６８ ２

，

０８４．９９ １

，

８１６．１８

营业利润

－１５．５２ －８０．２６ －５６．２８

利润总额

－１０．０４ －６８．６５ －５５．０３

净利润

－９．６５ －６８．６５ －５５．０３

友联旅行社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５

日，友联旅行社成立

友联旅行社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５

日由陕西省国际交流中心、西安秦吉旅游印刷厂等

１７

名出资者共同出资组建，该公司设立时注册资

本

２００

万元，全部由货币出资。本次出资经陕西华夏有限责任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陕华夏南郊设验字［

２００２

］第

０９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

确认。公司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陕西省国际交流中心

４０ ２０％

西安秦吉旅游印刷厂

２０ １０％

雷康鸣

２０ １０％

张晓龙

１８ ９％

徐彦红

１０ ５％

罗力

１０ ５％

崔德中

１０ ５％

谷文萍

１０ ５％

袁克

１０ ５％

穆平生

１０ ５％

张凡

１０ ５％

芦伟

１０ ５％

朱晓

１０ ５％

王虹

５ ２．５％

金燕

５ ２．５％

朱莉

１ ０．５％

祝西京

１ ０．５％

合计

２００ １００％

２

）第一次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经友联旅行社股东会决议，友联旅行社注册资本由

２００

万元增至

４６３．２４

万元，此次增加实收资本人民币

２６３．２４

万元。本次增资由新股东曲江文旅以货币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９．４６０７

万元，雷康鸣以货币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７７９３

万元。本次

增资经西安汉都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西汉会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２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本次增资完成后，友联旅行社股权结构见下

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５９．４６０７ ５６．０１％

陕西省国际交流中心

４０ ８．６３％

西安秦吉旅游印刷厂

２０ ４．３２％

雷康鸣

２３．７７９３ ５．１１％

张晓龙

１８ ３．８９％

徐彦红

１０ ２．１６％

罗力

１０ ２．１６％

崔德中

１０ ２．１６％

谷文萍

１０ ２．１６％

袁克

１０ ２．１６％

穆平生

１０ ２．１６％

张凡

１０ ２．１６％

芦伟

１０ ２．１６％

朱晓

１０ ２．１６％

王虹

５ １．０８％

金燕

５ １．０８％

朱莉

１ ０．２２％

祝西京

１ ０．２２％

合计

４６３．２４ １００％

曲江管委会对曲江文旅本次以增资方式收购友联旅行社股权出具了批复文件（西曲江发［

２０１０

］

３４８

号）。

⑤

权属状况

拟注入的友联旅行社

５６．０１％

股权类资产未设有质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该等股权资产不存在

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截至报告书出具日，曲江文旅已经取得友联旅行社除曲江文旅外的其他股东放弃优

先购买权的书面确认。（

８

）阳光旅行社

４３％

股权

①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阳光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西影路

５６８

号市委党校院内餐厅二楼西侧

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李江红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５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８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３９７

经营范围：承办中国公民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国际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中国公民出境

旅游咨询业务；承办大中企业会议；提供假日野营服务；俱乐部活动服务；预定机车票；阳光旅游纪念品销售；自驾车旅游、代驾业

务。（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移民、出境留学的业务除外）（上述范围中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批准的，凭许

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②

阳光旅行社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阳光旅行社主要服务于中国公民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咨询业务，并承办大中企业会议，该公司自

成立以来业务接待量屡创新高，并成功承办过多届全国中西部旅游贸易洽谈会、

２０１０

年首届环中国国际自行车赛事等。

③

阳光旅行社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４４．７１ １５３．２２ １５０．３３

总负债

８．２３ ８．５３ ６．５１

所有者权益

２３６．４８ １４４．６９ １４３．８２

项目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９１．０６ ４０６．４７ ４３３．００

营业利润

５．３４ １．０９ －０．０５

利润总额

５．３４ １．０９ －０．０５

净利润

５．７２ ０．８７ －０．０５

④

阳光旅行社历史沿革

１

）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８

日， 阳光旅行社成立

阳光旅行社于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８

日陕西安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公司以货币出资设立， 该公司设立时注册

资本

６０

万元，本次出资经陕西宏达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陕宏验字［

１９９９

］第

７０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设立初始，该公司全称为“陕西

中汽商务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旅游公司”），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陕西安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４２ ７０％

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公司

１８ ３０％

合计

６０ １００％

２

）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１

年，中汽旅游公司召开了第五次股东会会议，同意陕西安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公司将其持有的

中汽旅游公司股权予以转让，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各股东在股东转让协议上签字确认。本次转让的具体情况为：陕西安润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分别将其持有的中汽旅游公司

６

万元、

３６

万元出资份额转让给遇斌、李江红；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公司分别将其持有的中汽

旅游公司

６

万元、

１２

万元出资份额转让给遇斌、王一。本次股权转让后，中汽旅游公司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李江红

３６ ６０％

遇斌

１２ ２０％

王一

１２ ２０％

合 计

６０ １００％

３

）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第一次更名

根据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第六次股东会决议同意，将陕西中汽商务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更名为“陕西阳光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

４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阳光旅行社召开第六次股东会会议，各股东同意遇斌将其持有阳光旅行社

２０％

股份全部转让给李林，王一将

其持有阳光旅行社

２０％

股份全部转让给李林。本次股权转让后，阳光旅行社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李江红

３６ ６０％

李林

２４ ４０％

合 计

６０ １００％

５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第二次更名

根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召开第三次股东会决议同意，将陕西阳光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更名为“陕西阳光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

公司”。

６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第一次增资

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第三次股东会决议同意， 阳光旅行社注册资本由

６０

万元增至

１５０

万元， 此次增加实收资本人民币

９０

万

元。本次增资由新股东陕西中油联通实业有限公司以货币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０

万元。本次增资经陕西海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所出具海越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１０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本次增资完成后，阳光旅行社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李江红

３６ ２４％

李林

２４ １６％

陕西中油联通实业有限公司

９０ ６０％

合 计

１５０ １００％

７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阳光旅行社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各股东同意北方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原陕西中油联通实业有限公司经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正式更名为“北方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阳光旅行社股份的

４２．６７％

、

１７．３３％

分别

转让给李江红、李林。本次股权转让后，阳光旅行社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李江红

１００ ６６．６７％

李林

５０ ３３．３３％

合 计

１５０ １００％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李江红将其持有阳光旅行社股份的

１４．６７％

转让给李刚、李林将其持有阳光旅行社股份的

１５．３３％

转让给李刚，

本次股权转让后，阳光旅行社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李江红

７８ ５２％

李林

２７ １８％

李刚

４５ ３０％

合 计

１５０ １００％

９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第二次增资

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第三次股东会决议同意，阳光旅行社注册资本由

１５０

万元增至

２５０

万元，此次增加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

元。本次增资由新股东曲江文旅以货币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经陕西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所出具陕

兴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４４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本次增资完成后，阳光旅行社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李江红

７８ ３１．２％

李林

２７ １０．８％

李刚

４５ １８％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４０％

合 计

２５０ １００％

１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次股权转让

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召开第四次股东会决议同意，李刚将持有的阳光旅行社

３％

转让给曲江文旅，本次股权转让后，阳光旅行社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李江红

７８ ３１．２％

李林

２７ １０．８％

李刚

３７．５ １５％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０７．５ ４３％

合 计

２５０ １００％

曲江管委会对曲江文旅以增资和受让股份方式收购阳光旅行社股权出具了批复文件（西曲江发［

２０１０

］

３４７

号）。

⑤

权属状况

拟注入的阳光旅行社

４３％

股权类资产未设有质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该等股权资产不存在重

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截至报告书出具日，曲江文旅已经取得阳光旅行社除曲江文旅外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

购买权的书面确认。

（

９

）百仕通旅行社

４０％

股权

①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西安百仕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曲江新区大雁塔北广场

１

幢

１０１０６

号

法定代表人： 陆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７３５３９

经营范围：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②

百仕通旅行社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经过

４

年多经营，在旅行社市场已建立起一支专业接待团队，拥有一批团结敬业的旅游专业人才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库。该公司

提供以下服务：团队接待服务、商旅服务、差旅服务、导游服务、奖励旅游服务、定制旅游服务、会议服务、待定机票、酒店、用车服

务。

③

百仕通旅行社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０９９．８９ ６２５．５８ ４９８．６６

总负债

５２８．８９ ３２２．８５ １９６．８６

所有者权益

５７１．００ ３０２．７２ ３０１．７９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４

，

０４３．４７ １

，

６４５．９３ １

，

５８９．０４

营业利润

５８．９８ ２．３４ ２．３７

利润总额

６４．３３ ２．３３ １．１８

净利润

４８．３３ １．８１ ０．８８

④

百仕通旅行社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百仕通旅行社成立

百仕通旅行社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由贾振范、魏雅君、史倩、宋亚宁共同出资组建，该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全部由货币出

资。本次出资经陕西如泰有限责任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陕如泰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２５９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西安新荣基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２０％

刘洁

１２０ ４０％

贾振范

１２０ ４０％

合 计

３００ １００％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７

日，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７

日，百仕通旅行社召开了第二次股东会，各股东同意：贾振范将其拥有该公司

８％

股权转让给姚海荣；刘洁将其拥有

的该公司

４０％

股权分别转让给姚海荣

１３％

、陈安慧

２６％

、魏雅君

１％

；西安新荣基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拥有的该公司

２０％

股权转让

给魏雅君。本次股权转让后，百仕通旅行社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贾振范

９６ ３２％

陈安慧

７８ ２６％

姚海荣

６３ ２１％

魏雅君

６３ ２１％

合 计

３００ １００％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百仕通旅行社召开了第四次股东会，各股东同意：陈安慧将其拥有该公司

２６％

股权转让给贾振范；姚海荣将其

拥有的该公司

２１％

股权分别转让给贾振范

２％

、魏雅君

１３％

、史倩

３％

、宋亚宁

３％

。本次股权转让后，百仕通旅行社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贾振范

１８０ ６０％

魏雅君

１０２ ３４％

史倩

９ ３％

宋亚宁

９ ３％

合 计

３００ １００％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百仕通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经百仕通旅行社股东会决议，其注册资本由

３００

万元增至

５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由曲江文旅以货币出

资。本次增资经西安汉都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所出具的西汉会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本次增资完成后，百

仕通旅行社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贾振范

１８０ ３６％

魏雅君

１０２ ２０．４０％

史倩

９ １．８０％

宋亚宁

９ １．８０％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４０％

合 计

５００ １００％

曲江管委会对曲江文旅本次以增资方式收购百仕通旅行社股权出具了批复文件（西曲江发［

２０１０

］

３４６

号）。

⑤

权属状况

拟注入的百仕通旅行社

４０％

股权类资产未设有质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该等股权资产不存在

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截至报告书出具日，曲江文旅已经取得百仕通旅行社除曲江文旅外的其他股东放弃

优先购买权的书面确认。

２

、景区运营管理权

曲江文旅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下述景区的经营管理权，具体情况如下：

（

１

）大唐芙蓉园经营管理权

大唐芙蓉园占地面积

１

，

０００

亩，是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园区内有紫云楼、仕女馆、凤鸣九天剧院、杏

园、陆羽茶社、曲江流饮等景点。根据《大唐芙蓉园委托经营管理协议》，曲江社会中心委托曲江文旅对大唐芙蓉园区进行运营管

理，委托期限为

２０

年，委托期限届满，曲江文旅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续展权。曲江文旅管理酬金来源于景区的门票收入，曲江文旅

可以在该景区进行经营性活动，经营性收入归曲江文旅所有。

《大唐芙蓉园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主要内容为：合同期限为

２０

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管理酬金来源于大唐芙

蓉园的门票收益。分为基本酬金与分成酬金两部分；前三个年度（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门票收益中的

６６００

万元为基

本酬金。如门票收入不足

６６００

万元，以门票实际收入作为基本酬金，此后每三个年度为周期调增基本酬金。分成酬金采用超率累进

方式。具体确定方式为：门票收入超过基本酬金

１０％

以内部分，无分成酬金；门票收入超过基本酬金

１０％

至

２０％

之间部分，其中

５０％

作为分成酬金；门票收入超过基本酬金

２０％

至

３０％

之间部分，其中

６０％

作为分成酬金；门票收入超过基本酬金

３０％

至

４０％

之间部分，

其

７０％

作为分成酬金；门票收入超过基本酬金

４０％

至

５０％

之间部分，其中

８０％

作为分成酬金；门票收入超过基本酬金

５０％

以上部分，

无分成酬金。大唐芙蓉园的门票收入直接由曲江文旅获取，然后按上述管理报酬确认方式，将超额部分交付曲江社会中心。

（

２

）曲江池遗址公园及唐城墙遗址公园经营管理权

曲江池遗址公园，北接大唐芙蓉园，南至秦二世陵遗址，占地面积

１

，

５００

多亩，是西安市大型城市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

２００８

年

开始免费对外正式开放。西安唐城墙遗址公园位于大唐不夜城南

５００

米，位于西安市雁南二路和雁南三路东西向平行的两条城市

道路之间，是唐代长安城的南城墙所在地。根据《遗址公园景区管理协议》，曲江社会中心委托曲江文旅对曲江池遗址公园及唐城

墙遗址公园进行运营管理，委托期限为

２０

年，委托期限届满，曲江文旅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续展权。曲江文旅负责遗址公园的运营

管理，收取管理酬金，并且可以在景区进行经营性活动，曲江文旅按比例分享上述经营性收入。

《遗址公园景区管理协议》合同主要内容为：合同期限为

２０

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合同期限年度服务的管

理酬金为人民币：叁仟零捌拾万贰仟贰佰元整（

￥３０

，

８０２

，

２００

元）；景区的经营性收入分配方式为：第一至五年期间，景区的经营性收

入

１００％

归曲江文旅所有；第六至十年期间，景区的经营性收入

９２％

归曲江文旅所有；第十一至十五年期间，景区的经营性收入

９０％

归曲江文旅所有；第十六至二十年期间，景区的经营性收入

８８％

归曲江文旅所有。

（

３

）经营管理权的转移

根据协议对方曲江社会中心出具的书面承诺，如本次交易经有权部门批准，则曲江社会中心同意与长安信息、曲江文旅签订

三方协议，同意曲江文旅将其于《大唐芙蓉园委托经营管理协议》、《遗址公园景区管理协议》及有关景区形象提升协议项下的权利

义务一并转让给长安信息。

３

、其他资产及业务

（

１

）唐华宾馆

唐华宾馆位于西安慈恩寺路北，是国内首家唐文化体验式宾馆，东依名苑大唐芙蓉园，西临千年古刹大雁塔。建筑风格融盛唐

风韵与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于一体，是唐风建筑的典范之作。唐华宾馆占地面积为

３４

，

３８８．２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２２

，

１６５．２２

平方米。

曲江文旅已取得唐华宾馆相关资产所有权证。唐华宾馆是世界金钥匙组织成员、亚太旅游协会（

ＰＡＴＡ

）成员、欧中世界饭店组织成

员，主要业务为酒店住宿、餐饮、休闲、大型宴会、会议服务等。

（

２

）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二路，占地面积

４６

，

３９４．２０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２０

，

９７０

平方米，曲江文旅已取得曲江海洋公

园相关资产所有权证。海洋公园具有《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和《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等相关专业资质，主要从

事海洋动物展览、海洋科普教育、水生生物的驯养、旅游配套餐饮、海洋礼品零售、互动娱乐等业务。

（

３

）芳林苑

芳林苑位于唐芙蓉园东翼，座落在风景秀丽的芙蓉湖畔，占地面积

２６

，

５５０．３０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１１

，

４６１．４２

平方米，曲江文旅

已取得芳林苑相关资产所有权证。芳林苑主要业务为酒店住宿、特色餐饮、会议服务、商务休闲、文化体验等。

（

４

）唐华乐府

唐华乐府位于西安慈恩寺路北、唐华宾馆西侧，占地面积为

５

，

０７１．１０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３

，

０９６．３６

平方米，曲江文旅已取得相

关资产所有权证。唐华乐府是集场景体验、乐舞欣赏、品尝美食于一体的高端餐饮品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建成营业。

（

５

）大唐博相府

大唐博相府位于大雁塔东侧，占地面积为

１１

，

９７２．８０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２

，

９３１．６３

平方米，曲江文旅已取得相关资产所有权

证。目前大唐博相府是一家具有浓郁特色的唐文化博物馆式酒店，主要业务为酒店住宿、特色餐饮、文化体验等。

（

６

）唐集市

唐集市位于大唐芙蓉园园区南侧，占地面积

２９

，

８８１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１０

，

７６０

平方米，曲江文旅已取得相关资产所有权证。

唐集市是是一座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保护、旅游购物、休闲娱乐、情境体验、文化表演等为一体的唐文化主题街区，营造出唐

朝“八方来朝，众商云集”的商业文化氛围。

（

７

）御宴宫

临水而建的御宴宫是大唐芙蓉园对外经营的独立项目，位于大唐芙蓉园园区西侧，占地面积

４５

，

０４７．７０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为

１５

，

３７６．５０

平方米，曲江文旅已取得相关资产所有权证。御宴宫主要业务为餐饮服务、大型宴会、会议服务、文化体验等。御宴宫是

中国仿唐宴开发基地，其开发的以“翠菂满园”、“金丝油塔”、“白龙臛”等仿唐菜品为代表的“盛唐御宴”餐饮品牌及“大唐婚典”婚

庆品牌已经成为西安独树一帜的文化旅游产品。

曲江文旅合法持有御宴宫、芳林苑、唐集市、唐华宾馆、唐华乐府、大唐博相府、海洋公园等资产及业务，曲江文旅转让上述资

产及业务不违反中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

４

、商标等无形资产

曲江文旅自身拥有“大唐芙蓉园”、“大唐圣境”、“龙龙吉祥物”等注册商标

２４２

件

／

类。其中，中国驰名商标

１

件

／

类，省市著名商标

８

件

／

类。并且，曲江文旅与曲江文化集团签订了《注册商标转让协议》，受让“唐华宾馆”等

４

件

／

类注册商标权利。

此外，曲江文旅与曲江文化集团签订了《商标申请权转让协议》，受让“唐城墙”、“唐城墙遗址公园”等

１６

件

／

类注册商标申请权

暨未来注册商标所有权。

以上所有注册商标将在本次交易中作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一部分一并进入上市公司。

（二）拟购买资产主营业务的具体情况

１

、拟购买资产主营业务介绍

此次拟购买资产的主营业务主要围绕历史、文化景区发展的全产业链条展开，历史、文化景区发展模式的全产业链条示意如

下：

历史文化景区发展模式示意图

在上述全产业链条发展模式中：

（

１

）历史、文化主题景区的发展从历史文化资源起步发展，经过文化智力活动，形成旅游景区资产；

（

２

）景区资产需要进行全面的运营管理，进入运营期；

（

３

）景区内文化演出演艺、文化旅游商品、文化主题酒店、主题餐饮等业务以旅游景区为平台，与景区运营管理伴生协同发展；

（

４

）旅行社业务和旅行社联盟则是整个景区发展和业务协同活动中重要的枢纽，通过旅游产品和体验的组合设计贯穿整个业

务群。

上述全产业链条发展模式，最终涵盖和实现了从文化概念想象、旅游产品开发，到配套衍生服务的演变过程。

此次拟购买资产的主营业务涵盖上述发展模式中涉及业务集群的绝大部分，以历史、文化资源的文化研究、文化创意为起点和核心，通

过历史、文化主题景区的研究策划、产品设计、建设参与和全面运营管理，实现景区发展平台上多种旅游相关业务的充分共享、协同发展和

互为支撑，规避单一业务的市场风险，最终实现历史、文化主题景区的发展集成，创造全面的经济回报。

目前曲江文旅支撑上述协同模式的业务集群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景区管理、酒店餐饮管理、旅行社业务是传统旅游产业三大基础性业务，是曲江文旅开展景区发展集成的支撑性业务；

第二类：景区文化旅游研究策划咨询服务、景区内文化演艺演出、文化创意旅游商品等业务则是曲江文旅着力培育打造的新兴旅游业

务，以景区为平台在业务协同中实现业务集群整体价值最大化。

景区管理、酒店餐饮管理和旅行社三大支撑性业务，主要依靠所管理景区的不断增加实现业务扩张，通过规模经济方式完成业务发展。

而文化演艺演出、景区文化旅游研究策划咨询服务和文化创意旅游商品等新兴旅游业务，主要依靠创新经营模式，不断提高业务经营效益

方式完成业务发展。这两类业务将通过景区平台实现充分共享、互动和协同。

曲江文旅上述业务集群协同发展的逻辑关系如下：

２

、主要产品或服务的用途

（

１

）大唐芙蓉园景区，通过围绕唐文化主题，形成主题突出的游览园区，来满足游客的游览观光和休闲娱乐需求。《梦回大唐》为景区的

产品之一，通过剧场演出，为游客提供现场、动态的视听体验，使游客获得游览观光之外的精神文化享受。

（

２

）海洋公园，是西北地区唯一一家海洋主题公园和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主要从事海洋动物展览、海洋科普教育、水生生物的驯养、

旅游配套餐饮、海洋礼品零售、互动娱乐等业务，使游客在西北内陆地区也能体验海洋公园独特的氛围和主题。

（

３

）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大雁塔景区是依托大雁塔等唐代著名文物遗址遗存的大型城市生态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明城

墙是有六百年历史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而又保存完整的古代城池建筑，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是全国第一批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盛唐时期皇宫宫殿群———大明宫文物遗址基础上建设的国家遗址公园。 曲江文旅及其子公司对上述景区和国家公园进

行运营管理，给予其新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体验，并且通过在景区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更好地体验历史，感受

人文，为曲江文旅带来更大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

（

４

）唐华宾馆、御宴宫、芳林苑、大唐博相府、唐华乐府等从事具有唐风唐韵的酒店、餐饮业务，是景区产品和服务体验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游客提供中高端的旅游消费配套服务。同时，该业务还面向西安市文化商务消费需求，已经成为西安历史文化餐饮和主题酒店的一张“城

市名片”。这种“品鉴消费唐文化”的优质、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在市场上获取更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和更高的利润。

（

５

）曲江旅行社、阳光旅行社、百仕通旅行社、友联旅行社等提供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旅游信息咨询、承办会议

及展览、旅游商品、工艺礼品销售、提供假日野营服务、俱乐部活动等服务内容。主要业务发展目标将紧密围绕曲江文旅现有运营管理景区

资源，带来和扩大游客流量，提升景区直接门票收益，同时充分协同曲江旅游现有文化主题餐饮酒店、文化演出、文化旅游商品等业务，成为

构建曲江景区旅游完整产业链条必不可少的粘连环节，实现景区旅游全产业链条多业务的协同，以及协同带来的协同优势和整体业务价值

最大化。

（

６

）唐艺坊公司从事旅游纪念品、工艺礼品、艺术品等的设计、开发、加工、销售，并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继承与创新，用多种多

样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将文化创意行业与旅游行业完美结合。其产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瓷器系列、文物高仿品系列、佛文化礼品系

列和名人字画系列及兵马俑产品等

３０

余类，

４００

余款。

（

７

）酒店管理公司是曲江文旅文化旅游产业链条上重要的组成部分，负责餐饮及酒店的策划、运营和管理。通过深度挖掘传统文化资

源，实现了“文化主题”与餐饮酒店消费市场的良好对接，树立起特色鲜明的“文化餐饮”及“主题酒店”品牌。同时，酒店管理公司通过与其他

业务板块的协同与整合，最大限度的挖掘文化旅游市场价值。

（

８

）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研究、创意策划、景区策划、旅游产品设计等研究咨询业务，目前由曲江文旅旗下文化研究院具体负责，主要承

担了目前管理和下一步发展景区的策划咨询工作，目前正积极准备该业务的外部扩张。

３

、拟购买资产的业务流程图

４

、拟购买文化旅游资产主要经营模式：

参见“本节

／

（二）拟购买资产主营业务的具体情况

／１

、拟购买资产主营业务介绍”。

５

、产品服务质量、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情况

质量、环境、安全是文化旅游服务的生命线，是文化旅游行业经营管理的永恒主题。曲江文旅秉承曲江新区“文化立区、旅游兴区”的发

展理念，积极践行“文化引领、示范全国”的战略目标，率先于国内同行业引进并建立了国际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三标（

ＩＳＯ９０００／ＩＳＯ１４０００／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０

）一体化流程管理体系，并通过了国际著名认证公司

ＤＮＶ

审核认证。

三标一体化流程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为曲江文旅产品优化升级、服务持续提升、安全防范保障，环境有效保护提供了科学标准依

据，奠定了规范制度基础，开创了质量、安全、环境服务良好新局面。在现代企业管理方面实现了与国际文化旅游市场的全面接轨。

曲江文旅依据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０４

、

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１

：

２００７

标准对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安全、环境保护方面的规范要求，建立了

三标一体化整合管理体系并形成管理体系文件，对质量、安全和环境实施全面有效管控。严格贯彻执行管理体系标准要求并持续不断改进

以满足实际发展需求。运用过程方法对曲江文旅及所属公司的产品及服务质量、环境、安全管理活动进行

ＰＤＣＡ

有效控制，确保整合管理体

系的有效实施和方针及目标的实现。并通过以下活动对质量、环境、安全过程实施控制：

（

１

）识别质量、环境、安全管理体系所需的过程；

（

２

）确定质量、环境、安全过程的顺序和接口关系；

（

３

）确定质量、环境、安全有效控制过程所需的准则和方法；

（

４

）明确质量、环境、安全有效控制所需的资源和信息；

（

５

）对质量、环境、安全过程进行监视、测量和分析；

（

６

）采取必要改进措施，确保质量、环境、安全过程结果并实现持续改进。

曲江文旅文件化的管理体系覆盖了所有影响企业产品、服务质量、环境和安全生产的业务过程。明确规定了各类文件和资料的发放范

围和控制方法，确保了与管理体系有关的各个场所都能得到相应有效控制。

曲江新区安全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出具证明文件，确认曲江文旅在最近三年内经营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之规定，能够遵守国家安

全生产等相关规定，未有因违反安全生产方面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拟购买资产近两年模拟母公司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９７

，

１４３．９２ ６４

，

３５４．１３

总负债

３８

，

１６６．３１ ４４

，

６３６．２１

所有者权益

５８

，

９７７．６１ １９

，

７１７．９２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９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３５

，

０９３．３２ ２６

，

３３８．８３

营业利润

３

，

９６４．１２ １

，

２７８．６０

利润总额

４

，

８４５．７１ ３

，

４７１．２５

净利润

３

，

９２３．７６ ２

，

５１２．６６

（四）拟购买资产评估情况说明

根据正衡评估出具的西正衡评报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正衡评估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收益法对本公司拟购买资

产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１

、成本法评估结果

经成本法评估，拟购买资产的总资产账面值

９７

，

１４３．９２

万元，评估后总资产为

１３９

，

１６０．９８

万元，增值额为

４２

，

０１７．０６

万元，增值率

４３．２５％

；

总负债账面值为

３８

，

１６６．３１

万元，评估后总负债为

３８

，

１６６．３１

万元，增值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５８

，

９７７．６１

万元，评估后净资产为

１００

，

９９４．６７

万

元，增值

４２

，

０１７．０６

万元，增值率

７１．２４％

。

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一

、

流动资产

１１

，

４１７．７５ １１

，

３６２．８９ －５４．８６ －０．４８

二

、

非流动资产

８５

，

７２６．１７ １２７

，

７９８．０９ ４２

，

０７１．９２ ４９．０８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６

，

６２８．３２ １１

，

４６１．４３ ４

，

８３３．１１ ７２．９２

固定资产

５３

，

３８２．５４ ７２

，

６９０．８９ １９

，

３０８．３５ ３６．１７

在建工程

２

，

９０５．６０ ２

，

９０５．６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４６５．６５ ４６８．８７ ３．２２ ０．６９

无形资产

１９

，

５１９．２１ ３７

，

３４０．３８ １７

，

８２１．１７ ９１．３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２

，

７２０．４２ ２

，

８２６．５０ １０６．０８ ３．９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４．４２ １０４．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０

三

、

资产总计

９７

，

１４３．９２ １３９

，

１６０．９８ ４２

，

０１７．０６ ４３．２５

四

、

流动负债

１８

，

２２６．３１ １８

，

２２６．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五

、

非流动负债

１９

，

９４０．００ １９

，

９４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六

、

负债总计

３８

，

１６６．３１ ３８

，

１６６．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七

、

净资产

５８

，

９７７．６１ １００

，

９９４．６７ ４２

，

０１７．０６ ７１．２４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采用收益法评估，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拟购买资产净资产账面值

５８

，

９７７．６１

万元，评估值

９１

，

５３１．００

万元，增值

３２

，

５５３．３９

万元，增值率

５５．２０％

。

３

、收益法评估假设前提

（

１

）前提假设

①

交易假设：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它是假定评估对象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对象的交易条

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②

公开市场假设：假设被评估资产拟进入的市场条件是公开市场。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指一个有自愿的买者和

卖者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者和卖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卖买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

愿的、理智的，而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③

持续经营假设：假设被评估单位能够持续经营下去，现有资产将被用来产生未来现金流并且不会被变卖；企业遵循一贯性原则每年

投入一定资金用于资产更新。企业在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和决策程序上与现时基本保持不变。

（

２

）基本假设

①

假设被评估单位所遵循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化；

②

假设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及被评估单位所在行业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③

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现行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并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其无法持续经营；

④

假设被评估单位现有和未来的管理层是负责的，并能稳步推进公司的发展计划，保持良好的经营态势；

⑤

假设被评估单位在未来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评估基准日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所有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⑥

假设有关信贷利率、汇率、税赋基准及税收政策、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⑦

本次评估测算各项参数取值均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⑧

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３

）具体假设

①

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所耗的主要原材料、辅料、燃料等的供应无重大变化；

②

被评估单位会计政策与核算方法无重大变化，不存在因对外担保等事项导致的大额或有负债；

③

本次收益预测的基础是建立在被评估单位正常经营的前提条件下，未考虑偶然因素和不可比因素，是被评估单位正常经营的收益；

④

考虑到自由现金流量全年都在发生，而不是只在年终发生，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在每个预测期间的中期产生；

⑤

假设曲江文旅及其子公司大雁塔管理公司、大明宫管理公司、城墙公司与相关单位签订的景区管理合同按合同约定履行，未来不存

在合同变更或终止合同的情况；同时，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本次评估未考虑景区管理合同约定管理期限届满后，曲江文旅及其子公司

续签合同继续获得所管理景区的经营管理权；

⑥

本次是在曲江文旅基准日所拥有的景区管理权基础上进行评估，未考虑未来曲江文旅可能获得新的景区管理权带来的收益贡献；

⑦

于评估基准日，曲江文旅正在进行海洋公园二期工程的建设，基于该工程目前完工程度较低，工程预算金额尚未确定等状况，本次评

估未考虑其未来建成投入运营后的影响；

⑧

本次评估的盈利预测是建立在曲江文旅标的资产审计结果的基础上，依据曲江文旅提供的盈利预测，结合评估人员调查搜集到的有

关信息资料，对企业的盈利预测进行必要的分析、判断，确认预测的合理性。

如果上述各项假设条件不成立，将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假设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未来经

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注册资产评估师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４

、收益法评估过程和结果

（

１

）收益法评估方法的选择

收益法中常用的两种方法是收益资本化法和未来收益折现法。本次考虑到被评估单位刚完成了其产业链的布局，经营尚处于发展期，

我们采取未来收益折现法对其企业价值进行估算。

（

２

）评估思路

①

收益口径

通过对标的资产涉及的资产、负债及其下属九家子公司的管理环节及经营环节的分析，评估人员认为被评估单位存在如下特点：

１

）被评估单位主要决策、人员、发展战略等由曲江文旅统一部署；

２

）曲江文旅及下属九家子公司的经营业务构成了景区运营管理

－

酒店餐饮

－

旅游商品

－

旅行社的完整产业链，各公司在经营环节具有紧

密的业务联系；

３

）各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资金链无法分割。

基于上述理由，评估人员认为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其价值创造链无法分割，各公司占用的资源也无法合理分割；从收益的角度，无法

合理地对各公司分别进行收益预测和估算。为此按照价值创造过程，评估人员将曲江文旅旅游业务涉及的资产、负债及所持有九家公司的

股权按合并口径（以下统称“合并主体”）来估算其全部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②

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此次标的资产属于旅游业板块，企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行业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因此首先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旅游

行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为判断标的资产预测期盈利状况发展趋势提供参考依据。

③

标的资产经营环境分析

对标的资产所处行业竞争力状况进行分析，包括其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竞争劣势等，为标的资产的未来收益的测算提供参考。

④

曲江文旅历史财务状况分析

对曲江文旅所涉标的资产价值采用收益法进行估算，需要测算预测期曲江文旅自由现金流量，为了更加合理的测算预测期标的资产盈

利状况，对曲江文旅历史财务状况的分析是必需的。

评估人员对曲江文旅财务状况的分析主要包括盈利能力、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分析等，为对标的资产预测期的盈利能力的测算提供参

考。

⑤

标的资产价值估算

根据上述的行业分析、企业经营环境分析、历史财务状况分析，结合标的资产的未来发展战略，对标的资产预测期的自由现金流量进行

估算，计算与自由现金流量口径一致的折现率，从而计算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价值。

（

３

）评估模型

本次采用未来收益折现法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估算，具体方法选用贴现现金流量法（

ＤＣＦ

）。以未来若干年度内的合并主体自由现金流

量作为基础，采用适当折现率折现后加总计算得出合并主体经营性资产业务价值。

在得出合并主体经营性资产价值的基础上，加上溢余资产价值与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得到合并主体的企业整体价值，以合并主体企业

整体价值减去付息债务价值、少数股东权益价值得出标的资产价值。基本公式如下：

Ｅ＝Ｂ－Ｄ－Ｆ

式中：

Ｅ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

Ｂ

：合并主体整体价值：

Ｂ ＝ Ｐ ＋ ∑ Ｃｉ

Ｐ

：经营性资产价值

式中：

Ｒｉ

：未来第

ｉ

年的预期收益；

Ｒｎ

：永续期的预期收益；

ｒ

：折现率；

ｎ

：未来经营期。

ΣＣｉ

：基准日存在的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的价值。

Ｄ

：付息债务价值：指基准日账面上需要付息的债务，一般包括短期借款，带息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长期借款等。

Ｆ

：少数股东权益价值：合并主体整体价值中包含百仕通旅行社

６０％

股权价值、阳光旅行社

５７％

股权价值、友联旅行社

４３．９９％

股权价值、

旅阳餐饮管理公司

４９％

股权价值，依据对合并主体进行收益法评估测算时所确定的上述公司的未来收益，计算得到各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在此基础上按少数股权比例计算上述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

４

）评估模型相关参数的确定

①

收益指标

本次评估，使用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经营性资产的收益指标，其基本定义为：

Ｒ＝

税后净利润

＋

折旧及摊销

＋

扣税后付息债务利息

－

资本性支出

－

净营运资金变动

＋

预测期末固定资产回收 （有限期）

＋

预测期末营运资

金回收（有限期）

②

预测期及收益期的确定

合并主体的主营业务中，景区运营管理业务的经营期限按景区管理合同为有期限；其他业务的经营期限为无限期。

考虑到上述业务特点，根据曲江文旅与有关方签订的景区管理合同，确定合并主体内各公司及相关业务的预测期及收益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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